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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强化防汛抗洪抢险救援
协调衔接机制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汛抗旱指挥部，各

流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：

当前我国仍处于“七下八上”防汛关键期，极端暴雨、台风等

天气事件多发，一些水库堤防出现溃坝、决口等重大险情， 一些

地方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

度重视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，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

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批示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及防指、相关部门认真

贯彻落实，积极抓细抓实各项责任措施，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防汛

救灾工作。但少数地方也暴露出预报预警信息传递不畅、防汛抗

洪抢险救援衔接不够、突发险情灾情迟报漏报等问题，给指挥决

策和应急处置带来不利影响。为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援工

作，请你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

指示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家防总统一要求,进

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完善工作衔接机制，切实增

强工作合力，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

实处。

一是强化防汛责任人和岗位职责衔接。要进一步压实以行政

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。加强培训演练，督促各级责

任人对工作职责、防汛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点做到心中有数，关

键时期下基层、赴一线、到现场，包片驻点落细落实防汛各项措

施。要突出抓好堤防险工险段、中小型水库、山洪灾害、城市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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涝易发区等重点部位行政、技术、巡查等各类防汛责任人落实，通

过公示牌、媒体发布等方式予以公告，确保防汛工作各环节责任

指向明确，职责清晰，发生汛情险情灾情，第一时间到岗履责，

迅速应对处置。

二是强化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衔接。要坚持防汛关口前移，着

力提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，完善重要雨水情信息发布、通报机制，

确保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预报、传递到相关部门、责任人和受威胁

群众。要重点加强短临预报预警，在降雨集中期、洪水快速上涨

时，对重要工程和重点部位加密监测、加强研判、快速预警，促

进预报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有效衔接，为群众转移避险争取更多

时间。要细化完善转移避险工作预案，明确转移责任人、包保对

象、转移路线、避险场所、生活保障物资和服务管理措施等， 加

强检查落实，确保人员转出及时、安置妥善、管理有序。

三是强化巡查防守和抢险救援衔接。要坚持以防为主、防抗

救相结合，加强主汛期重要堤防、水库闸坝、山洪灾害易发区、

城市内涝风险点隐患排查和巡查防守。督促相关地方和水库、闸

坝等防洪工程管理单位严格落实各项巡查防守制度，确保发现险

情第一时间处置，并立即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防汛指挥机构，及

时增援专业抢险力量。接到险情灾情报告后，各级防指要加强与

相关部门和单位联系对接，跟踪掌握现场动态，确保上下游、左

右岸信息畅通、传递准确；组织专家技术力量精准研判，科学组

织抢险，保障行动安全，防止因工作脱节、信息不畅造成灾害事

故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和救援人员生命安全。

四是强化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与专项预案衔接。各级防指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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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加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建设，根据新形势新要求，及时组织

预案修订完善，落实极端暴雨、超标准洪水、超强台风等最不利

情况的应对措施，及时开展实战场景演练，不断增强预案的针对

性和可操作性。要加强对相关部门、重要工程设施预案修订指导，

衔接好抢险队伍、物资和技术保障，确保辖区内防汛抗旱应急预

案体系整体性、协调性、实效性。

五是强化防汛指挥机构和相关各方机制衔接。各级防指要充

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加强统筹协调，督促指导各成员单位按照

防指决策部署有序开展工作。要加强工作联系和机制衔接，努力

实现防汛信息互通共享、专业优势融合互补、应急响应协调联动。

通过政府和防指的组织发动，职能部门的专业行动，工程管理和

企事业单位的应急联动，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，形成防汛抗洪抢

险救援强大合力，最大限度避免和减轻洪涝灾害影响和损失。

六是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衔接。各级防指要督促相关地

方和单位加强应急值守，严格落实主汛期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

等制度。重大汛情和应急响应期间要加派值守人员，主动对接气 象、

水利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交通、能源、工信等部门，畅通信息报

送渠道，盯紧重要工程设施、人员密集场所、低洼易涝区等风险

隐患点，主动关注、及时提醒。相关部门和单位发现重大雨情汛

情和险情灾情征兆要第一时间报告防汛指挥机构，对发展情况滚

动跟踪、随时续报，当发生重大险情灾情时，可同时越级报告。

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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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防总各成员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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